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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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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帕森斯提出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现代社会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理论应该如何理解由个体组成的现代 “社会”的社会性。

通过考察格劳秀斯和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可以发现社会理论关注的 “社会”概念

是从自然法哲学的自然社会性概念基础上产生的，并在自我保存与社会性的张力关

系中形成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概念结构，这一社会性概念的演进是理解从１７世纪

的政治哲学到２０世纪现代社会科学思想变化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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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帕森斯与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

自社会学诞生起，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始终困扰着社会理论。对这一核心

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形成了古典社会理论的主要流派，也转变为一系列二元对立，

如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主体与客体、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等，支配着二战后

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

这一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治制度重组、社会构建和现代主体

的构成逐渐浮现出来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 《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表述奠定

了社会理论理解这一问题的经典形态。在这部社会学的奠基著作中，帕森斯试图通

过综合古典欧洲社会理论建立一套系统的 “社会行动理论”，以处理现代工业社会的

整合问题。而构建这样一个理论，最大的障碍除了实证主义，就是英语思想中根深

蒂固的功利主义传统。① 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想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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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中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初自然法与现代道德哲学的

兴起研究”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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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剥夺了可能威胁个人自由的国家在古代异教世界中享有的神圣地位，国家的政

治权威和政治义务都因此失去了规范性；与此同时，新教赋予了具有良知自由的个

人以相对于国家强制权威的神圣性，因此这种独立于权威的个人自由具有了最强的

规范性，而与之相对的国家权威却只能被理解为人与同伴共同生活时所不得不面对

的 “不可变更的必然性”，即缺乏规范性的行动条件，从而仅仅是经验性的事实。新

教所建立的人在堕落状况下个人自由的规范性与国家等政治权威的强制性事实之间

的尖锐对立，作为１７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概念框架，构成了功利主义—个人主义

的社会理论分析社会行动的主导形态。①

在帕森斯看来，霍布斯有关 “自然状态”的著名学说突出地体现了１７世纪自然

法社会思想的重大理论缺陷：

霍布斯几乎完全缺乏规范性思考。他没有设立有关行为应该如何的任何理

想，而只是考察社会生活的初始状况。霍布斯指出，人受各种激情的驱使。善

只不过是指任何人欲望想要的东西。但不幸地是，这种欲望可能实现的程度受

到非常严重的限制。在霍布斯看来，人们实现欲望面临的这种限制，基本上源

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性。②

根据帕森斯的解读，在霍布斯有关人类行动的图景中，决定人行动的力量是人

的种种 “激情”，而理性只不过是人们寻求满足欲望的最佳手段时运用的一个工具性

因素罢了。个人为了增加自 己 满 足 欲 望 的 力 量，必 然 采 用 “暴 力 和 欺 诈”的 手 段，

如此，自然状态就成为臭名昭著的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一结果，

人不得不通过契约建立公共权威，从而实现秩序和安全。在霍布斯的 “功利主义的

行动系统”中，通过契约建立一种 “事实秩序”并不困难，但缺乏规范基础的事实

秩序，注定非常不稳定。这样一个 “混乱和不稳定”的 “社会”暴露了功利主义社

会思想的内在弱点。③

在帕森斯看来，霍布斯的社会秩序理论虽然存在严重的缺陷，但却清晰地展现

了现代社会面临的根本困境。而社会行动理论，乃至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社会系统理

论，必须面对霍布斯的 “秩序问题”，阐述现代社会中 “社会互动的稳定系统所需要

的整合性质”。④ 考虑到 《社会行动的结构》写作的历史情境，⑤ 帕森斯建立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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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理论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解决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回应现代西方社会所

面临的严峻挑战，从而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真正规范性的基础。①

二、自然法与社会理论：问题的澄清

考虑到自然法学派对现代欧洲政治、社会思想的深远影响，帕森斯将作为社会

理论核心的 “秩序问题”追溯至自然法哲学内在困难的做法，无疑具有历史洞察力。

但自然法学说在二战后政治、社会思想中的式微，以及社会学学科的日益专业化和

技术化，都多少遮蔽了帕森斯试图在社会理论基础与现代西方思想传统之间建立内

在关联的努力。因此，在考察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以何种方式构成了现代社会理

论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之前，需要先澄清自然法与社会理论基础之间

的思想关联。

滕尼斯在１８８７年发表的 《共同体与社会》标志着现代社会理论的正式开端。在

这一著作中，滕尼斯借助罗马法中ｃｏｍｍｕｎｉｏ和ｓｏｃｉｅｔａｓ这对概念建构了社会学的经

典对立：具有真实有机生活的 “共同体”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和 纯 属 机 械 关 系 的 “社

会”（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前者包括家、邻里和友谊这些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

共同体，特别体现在农村自然生活中建立在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劳作基础上

的 “心意相通”（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而后者的代表则是现代大都市中的商业交往。② 针对

“社会”这一人类关 系 的 新 形 态，滕 尼 斯 特 别 强 调，作 为 彼 此 分 离 的 个 体 的 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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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自由主义”，还是从所谓 “共 和 派”的 立 场 出 发，都 意 味 着 对 “新 世 界”与 “旧

世界”之间的思想关系具有世界 历 史 重 构 的 意 义，而 在 这 一 重 构 中，对 “霍 布 斯 的 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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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概 念》，林 荣 远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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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一种 “必须履行契约”的自然法规定，是通过自然法的约定建

立起来的人类关系。从现代自然法的这一原则出发，与有机共同体基于自然的本质

意志 （Ｗｅｓｅｎｗｉｌｌｅ）所形成的真正统一体不同，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只可能是在个

人的自由选择 （Ｗｉｌｌｋüｒ）基础上建立的集体人格，是一种偶合意义上的统一体，因

此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拟制 （ｆｉｃｔｉｏｎ）。①

滕尼斯对 “共同体—社会”的社会学分析，非常关注这两种人类关系在法的系

统原则方面的对立。他注意到，现代理性法代替古代法的过程，也是古代的生活和

法律形态自身遭到瓦解，一切社会差别被夷平，人的交往关系在全球范围互相混同

和普遍化的过程。为了建立一种 “普世的社会和秩序”，一种 “世界秩序”，罗马法

借助私法的 “个人人格”概念，斩断了一切共同体中共同生活的根，设计和发明了

一种 “抽象 的 人：所 有 机 器 中 最 具 人 为 特 征 的，最 循 规 蹈 矩，最 精 密 复 杂 的 机

器”。② 对于这种由 “抽象的人”组装起来的抽象机器而言，共同体生活中的关系形

态，反而成了不可理喻的反 常 现 象。这 一 肇 始 于 罗 马 世 界 帝 国 的 “社 会 化”过 程，

在现代的理性自然法学派那里获得了一个更加完满的表达。

现代理性自然法学说之所以能够更加彻底地推进罗马私法中的这一 “社会”观

念，就在于现代理性自然法不仅从抽象人的原则出发理解财产所有权的交换和人的

平等契约关系，而且还由此出发进一步定义了公法意义上的国家权威关系。与共同

体中常见的 “同本共在”（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形态的 “法团”（Ｇｅｎｏ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关系不

同，受自然法观念支配的现代社会将国家视为一种 “普遍的社会性联合”，这种 “联

合”建立在自由的个 体 成 员 相 互 缔 结 的 一 系 列 契 约 的 基 础 上，因 此，其 意 志 只 是

“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汇聚”。在个体的自由选择基础上，社会联合的虚拟人格才获得

了支配其成员的强制手段。在这里，滕尼斯敏锐地把握到了现代自然法哲学在解释

国家权威时面临的根本困难：一方面，国家是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联合，创立它的

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个体的自由和财产，因此国家这个 “人为的人格”不过是 “表现

和执行契约有效性之上的自然法”，在这一点上，国家和社会中所有的自愿联合结成

的关系没有差别；另一方面，国家 “就是社会”，这一 “社会”，作为 “统一体”，是

包含所有特殊人格的 “绝对人格”：“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什么法权可以对抗国家

的法权，政治的法权 就 是 自 然 法 权”。绝 对 意 义 上 的 “国 家”，是 最 完 整 意 义 上 的

“社会”，因此是 社 会 中 人 与 人 联 合 的 所 有 自 愿 关 系 的 基 础 或 前 提，一 旦 没 有 这 一

“统一体”，社会中人的自愿联合就不再可能。但悖谬的是，国家作为人自由选择的

社会关系的前提，恰恰就存在于国家的法权与社会或契约的法权的相互对峙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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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国家”与个体选择组成的 “社会”的对立中，整个现代国家的个体人格基础，

也获得了最充分的彰显。① 所以，通常所谓的 “社会至上”与 “国家至上”的对立，

乃至从这一对立出发而形成的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其实都不过是现代

国家在自然法哲学中呈现的这一 “二重性”的结果。

滕尼斯对现代社会及国家的分析，受到了德国法哲学批判现代自然法哲学的深

刻影响。只不过滕尼斯认为，在 自 然 法 哲 学 的 国 家 理 论 中 增 添 “社 会”这 一 概 念，

是黑格尔及其后继者较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推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想虽

然包含了对自然法哲学的批判，却在阐述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方面，继承和发展了

自然法哲学的主题。②

正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体现了现代自然法学说中的 “社会”概念的内在张

力。帕森斯敏锐地探察到了 滕 尼 斯 思 想 的 这 一 复 杂 性。在 《社 会 行 动 的 结 构》中，

在全书的结论之前，帕森斯加了一小节讨论滕尼斯的 《共同体与社会》的 “附注”。

在帕森斯看来，滕尼斯的 “社会”主要是借助功利学派社会思想阐述的一种社会关

系，因此它考虑的基本问题是本质上彼此分离的个体如何 “理性地追求个人私利”，

社会关系因此只不过是个人行动的 “手段”。但滕尼斯超出功利学派的地方在于，他

受马克思的影响，在 “社会”概念中，除了契约交易和自愿结合体以外，还考虑了

制度的因素。这样，“社会”就被纳入一种规则的框架，而不仅仅是个别契约关系的

累加。但在帕 森 斯 看 来，滕 尼 斯 超 越 功 利 主 义 的 这 一 面 非 常 有 限，因 为 滕 尼 斯 在

“社会”中发现的制度规则框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外在于社会行动———制度中涉及的

道德义务是可以用契约方式来加以明文规定的，因此帕森斯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

度规范只是一套 “条件性规则”（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如果你要进入协约，你就有义

务忠实地履行契约的条款。正是基于制度规范与个体行动目标之间的这种关系，滕

尼斯把 “社会”理解为 “机械性的”，这与具有强烈、深厚的道德情感的 “有机”共

同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③

帕森斯对滕尼斯思想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滕尼斯与现代社会学的

另一位重要奠基人———涂尔干———之间对话的继续。

１８８９年，在滕尼斯的 《共同体与社会》出版后不久，对德国社会科学进展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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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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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ＩＩＩ．ｉｉｉ．２８－２９．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Ｃａｈｎ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ｄｏｌｆ
Ｈｅｂｅｒｌｅ，ｅｄｓ．，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６２－７２．有关 “国家”与 “（市民）社会”思路对于滕尼斯社会

思想形成的影响，参见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ｔｚｍａｎ对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思想起源的研

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ｒｅ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ｙ，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７，ｐｐ．７３ｆｆ．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ｐｐ．６８６－６９４．



关注的涂尔干撰写了一篇评论。① 在评论中，涂尔干承认，他和滕尼斯一样相信存

在两种主要类型的社会形态，滕尼斯分别称之为 “共同体”和 “社会”，并很好地揭

示了二者的不同性质。涂尔干 赞 同 滕 尼 斯 对 共 同 体 的 分 析，但 在 如 何 理 解 “社 会”

的特征上，涂尔干与滕尼斯产生了分歧。在涂尔干看来，滕尼斯的 “社会”观念完

全是功利主义的，“社会”作为分离个体的机械聚集，其内在瓦解的趋势只能靠国家

的外在强制权力加以遏制。但涂尔干认为，“大的社会集合体的生活与小聚合体的生

活同样自然，它在有机性和内在性方面都不更少些”。滕尼斯忽视了现代社会中渗透

了一种真正集体性的活动。但什么是 “社会的集体生活”呢？涂尔干说，要回答这

个问题，需要写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三年后出版的 《社会分工论》。在这本书中，涂尔干关心的问题与滕

尼斯的著作是相通的：在依靠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建立的社会团结 （滕

尼斯所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瓦解之后，现代社会是否仍然可能具有一种道德意义的社

会团结？从法律入手，涂尔干注意到，与传统社会旨在保护集体意识的压制性法律

不同，现代社会的法律主要是 “恢复性制裁”。表面上看，因为这种恢复性法律的技

术专业化，以及它与集体意识 的 疏 离，似 乎 它 只 不 过 体 现 了 社 会 作 为 中 立 仲 裁 者，

对私人利益进行的调节。然而，涂尔干敏锐地指出，“一切契约都假定，当事人各方

的背后，有一个社会，随时准备介入，使当事各方尊重契约达成的内容”。物权在将

物与人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中，只能产生一种 “消极团结”，这种团结 “无法使个人

的意志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过是在相互妥协基础上的相安无事：“社会就会

像一团巨大无比的星系，每颗恒星都按自己的轨道运行，从不干扰邻近的其他恒星

的运动”。这种消极团结的形态和滕尼斯描述的 “社会”通过 “自由选择”建立的社

会关系，在缺乏真正意志的统一性这一点上，别无二致。正如涂尔干指出的，“有关

物权的规则，以及通过物权形式确立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确定的系统，这个系统

不但不把社会中的各方联系起来，反而将他们隔离开来，而且明确划定了将他们分

离开的障碍。因此，这些规则根本结成不了一条积极的社会纽带”。但涂尔干进一步

指出，无论针对人还是物，个人权利都是由双方的妥协和让步构成的。“这种权利上

的相互限定只能在一种理解和和睦的精神中才能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在保障和恢

复契约所涉及各方的私人权利这一 “消极团结”背后，必然存在某种积极的团结形

态：“消极团结不过是从积极性质的团结中流溢出来的，它是来自另一源头的社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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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 下 的 讨 论 基 于Ｔｎ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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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涂尔干 评 论 的 原 文 见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Ｔｅｘｔｅｓ，ｖｏｌ．Ｉ， ｌéｍｅｎｔｓ　ｄｕｎｅ　ｔｈéｏｒ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Ｐａｒｉｓ：Ｍｉｎｕｉｔ，１９７５，ｐｐ．３８３－３９０；中 译 本 收 入 《乱 伦 禁 忌 及 其 起 源》，汲 喆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８—３３６页。



情在物权领域里的回声”。①

涂尔干在现代社会找到的 “积极性质的团结”就是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建立的社

会成员对社会的依赖。这种团结不是依靠集体人格对个体人格的吸纳，而是在保留

甚至发展个体人格以及尊重彼此差别的前提下建立的道德社会。这种基于社会分工

和功能相互依赖的社会团结主要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社会分工 “在人与人

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持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义务的体系”，这就是涂尔干所

谓的契约关系背后的 “社会的作用”；而这种 “权利和责任的体系”之所以能发挥这

种社会作用，其基础就是以个体价值的神圣性、对个体主义的道德崇拜和一种以个

体自由人格之间相互尊重为前提的社会团结。基于这一理论，涂尔干相信，现代个

体主义的社会，并不比传统社会建立在集体表象和共同情感基础上的 “机械团结”

更缺乏道德性，她同样能够在人和人之间 “结成强固和持久的关系”。涂尔干甚至认

为在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中，这种 “利他主义”或 “社会的道德性”表现得 “更加

明显”，因为 “任何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他所必需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正如他也

为这个社会而劳动。因此，面对自己所处的这种依赖状态，他形成了一种更加强烈

的感觉：他逐渐这样估算自己 的 真 实 价 值：他 习 惯 把 自 己 只 看 作 是 整 体 的 一 部 分，

看作是有机体的一个器官”。涂尔干认为，个人与社会的这种有机依赖关系回答了他

在 《社会分工论》开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个人越是变得自主，他就会越紧密地依

赖社会？为什么个体的人格和社会的团结可以同时得到发展？”②

然而，尽管涂尔干满怀激情地对现代分工建立的功能性道德寄予厚望，他的论

述仍然夹杂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涂尔干意识到，契约的消极团结必须依赖更加积

极的团结才可能建立起来，而这种团结仍然是一种 “人们彼此倾向对方的感情”对

自利的限制。但涂尔干没能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再通过模仿和认同他人，而是依赖

我们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及对社会的依赖感来建立团结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如何

产生的。毕竟涂尔干断然否定，集体意识可以和个人意识共同成长。然而，“相互依

赖本身并不足以造就社会”。③ 分工确实能够产生功能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纽带，

甚至能够产生 “道德价值”，让个人意识到自身对于社会的依赖关系，但这种依赖意

识，对于个体来说，不仅可能意味着对个人活动自由的某种限制，而且对于某些人来

说，这种由相互依赖所构成的社会支配感，是无法忍受的。功能分化不会自然导致社

会的统一。社会借助这种依赖关系可以达到一种有规可循的状态，并建立了具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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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Ｄｅ　ｌ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ｓｏｃｉａｌ，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２００４，Ｉ．ｉｉｉ．１－２．（《社
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Ｄｅ　ｌ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ｉｉｉ．４，Ｉ．ｖｉｉ．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ｉｉ，Ｉ．
ｖｉｉ．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ｉ，Ｉ．ｖｉｉ．４，Ｐｒéｆａｃｅ　ｄｅ　ｌａ　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５页。



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从而为霍布斯—斯宾塞的 “功利主义”契约秩序提供真正的基

础。① 但社会关系编织的这种有机团结的网，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不仅为个人立法，而

且在规律性之外还具有 “统合”（ｃｏｈéｓｉｏｎ）的色彩呢？社会依赖感或许可以构成某种

“集体情感”，甚至构成对个体自由人格的康德式尊重，也可能会使社会成员之间建立

超出功利关系的 “道德情感”，从而使 “社会”成为一个道德实体甚至是宗教实体，

但这样的情感是否真的能够使我们减少敌意，产生一种 “彼此倾向对方的感情”呢？②

“失范”这种社会病态现象的广泛存在，指示了现代社会中功能性团结可能仍然面临

严峻困难。③

正是在这一点上，滕尼斯认为，涂尔干对现代社会有机关系的分析并没能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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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ｐｐ．３１２－３１５．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Ｄｅ　ｌ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ｉｉｉ．２，Ｉ．ｉｖ．５，ＩＩＩ．ｉ．２－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Ｐｒéｆａｃｅ　ｄｅ　ｌａ　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涂尔干指出，卢梭—康德式个人主义，与功

利原则的个人主义不同，构成了一种同时是敬神者和神的 “人性的宗教”。在这种崇拜

人性的个人主义中，个体的尊严和 神 圣 地 位 来 自 于 他 与 所 有 人 分 享 的 “人 性”，因 此，
这种个人主义不会陷入道德的 唯 我 论，而 是 同 样 关 注 “集 体 的 权 利”。但 涂 尔 干 承 认，
即使在这种宗教化的个人主义伦理中，个体与集体的 “折衷”仍然不能摆脱两个原则

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充 （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ｅ　ｅｔ　ｌ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ｓ，＂ｄａｎｓ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ｅｔ　ｌ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７０，ｐｐ．２６５－２７９；涂 尔

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第２０２—２１５页）。而且这种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即使超

越了功利主义的形态，仍未能充分弥合现代社会的功能依赖与真正的社会感情之间的

鸿沟。构成现代社会道德的自主和纪律，并不必然会将对群体的依赖转化为对其他社

会成员的认同感。人与人的 “整体 感”只 能 来 自 某 种 共 同 生 活。帕 森 斯 在 涂 尔 干 思 想

发展中发现的 “集体良知”逐渐 取 代 “有 机 团 结”这 一 趋 向，其 实 反 映 了 涂 尔 干 在 这

里面临的两难 处 境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ｐｐ．３１９－３２０）。
涂尔干的 “道德社会学”，正如黑格尔笔下康德的 “道德立足点”一样，同样未能克服

道德在义务形式和善的内容之间的抽象对立 （涂尔干： 《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６章； 《职 业 伦 理 与 公 民 道 德》，渠 东 等 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页）。涂尔干跨越这一鸿沟的另一个重要尝试是

考虑 “职业群体”在现代社会发 挥 的 整 合 作 用，所 谓 “职 业 群 体”其 实 就 是 滕 尼 斯 在

“共同体”中发现的 “法团”的后裔。帕森斯认为，这是突破滕尼斯 “共同体—社会”
二 元 对 立 的 关 键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Ｓ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ａ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Ｃａｈｎｍａｎ，ｅｄ．，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Ａ　Ｎｅ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ｐ．
１５３－１５４）。但这一从韦伯式现代社会观 （“社会”意义上的 “官僚制”）向涂尔干式的现

代社会观 （“共同体”意义上的 “职业团体”）的转变，尽管注意到了情感因素在现代

社会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秩序的构成问题。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敏锐地指出，涂尔干对失范 （ａｎｏｍｉｅ）的分析是其社会理论中最接近霍布斯

的地方。涂尔干对 “秩序问题”的解决恰恰揭示了 “无序”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在现代社会的

重要性，这 一 所 谓 “涂 尔 干 式 的 两 难”（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ｉａ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其 实 就是滕尼斯有关



他在 《共同体与社会》中真正关心的问题。滕尼斯关心的不是现代社会本身究竟是

有机的，还是机械的，他毫不否认，我们可以在现代 “社会”中找到这种和有机体

相似的 “相互作用”。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现代 “社会”作为社会表象是如何被社

会成员所理解的。滕尼斯甚至愿意赞同涂尔干有关大的社会集合体并不比小的集合

体有机性差的观点，但他指出，即便如此，社会的 “总体思想方式”仍然发生了从

“有机”的方式向 “机械”方式的转变。有机 “共同体”在成员的思想和感情中都是

有目的的自然整体，而机械 “社会”在成员心目中，不过是 “个体实现自己目的的

手段，因此是一种被制作出来的工具”。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滕尼斯才会认为，涂尔

干在 《社会分工论》中称原始的团结方式为 “机械性的”这一做法令人费解。①

滕尼斯对涂尔干的反批评，触及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在自由 “个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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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代社 会 真 正 关 心 的 问 题，也 是 “霍 布 斯 的 秩 序 问 题”的 根 本 意 涵 （参 见 Ｄａｖｉｄ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ｓｍ：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ｎ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１９９２，ｐ．１７）。事 实 上，涂 尔 干 自 己 就 明 确 将

“失范”与霍布斯式的 “持久性的战争状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样一种 “无政府

状态”与整个社会 的 目 标 背 道 而 驰，而 社 会 的 目 的 就 是 要 消 除 人 们 之 间 的 这 种 争 斗，
因为这种战争状态的普遍敌意和相互猜忌，必然会导致人们之间长期的痛苦状态 （Ｄｅ
ｌ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ｓｏｃｉａｌ，Ｐｒéｆａｃｅ　ｄｅ　ｌａ　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而 “失范”的人性基础，
正是霍布斯曾经分析的人难以餍足的欲望或激情。而只有社会的道德力量才能对此予

以调节或限制，但涂尔干认为来自支配个人权力的这种 “社会的道德约束或强制”，基

础是公正之上的尊重，而不是恐惧。社 会 约 束 或 者 规 制———一 种 “道 德 纪 律”———的

破坏或丧失，这种 “无规制 （ｄé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的状态，或者失范”，在工商界这一社会生

活领域中成为 “持久的状态”，甚至从该领域蔓延成为整个社会的 “正常状态”（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Ｌｅ　Ｓｕｉｃｉｄｅ：éｔｕｄｅ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３２，ＩＩ．ｖ．２－３；《自 杀 论》，
冯韵文译，北京：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９６年）。涂 尔 干 对 现 代 社 会 的 这 一 诊 断 与 滕 尼 斯 对

“社会”的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涂尔干始终强调 “失范型自

杀”与 “唯我型自杀”不同，前者并不在于 “个人依赖社会的方式”，而是 “社会规制

个人的方式”。因此，虽然二者都起 因 于 “社 会 在 个 人 中 没 有 充 分 地 在 场”，但 在 二 者

中，社会不在场的方式不同，在 “唯我主义”中，因为集体活动本身的缺失，导 致 了

个人丧失了活动的意义，而在 “失 范”中，虽 然 “我 们 将 我 们 身 上 一 切 具 有 社 会 性 的

东西和 社 会 联 系 起 来”，但 社 会 仍 然 没 有 约 束 个 人 的 激 情 （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Ｌｅ
Ｓｕｉｃｉｄｅ，ＩＩ．ｖ．３）。正是后面这种情况，构成了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中潜在的社会性

形态。有关涂尔干的 “失范”概念，参见Ｓｔｊｅｐａｎ　Ｇ．Ｍｅｔｒｏｖｉｃ＇ａｎｄＨéｌèｎｅＭ．Ｂｒｏｗｎ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ｎｏｍｉｅ　ａｓ　Ｄé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３３，ｎｏ．２，

１９８５，ｐｐ．８１－９９；Ｐｈｉｌｌｉｐｐｅ　Ｂｅｓｎａｒｄ，Ａｎｏｍｉｅ　ａｎｄ　Ｆａ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ｕｒｎｅｒ，ｅｄ．，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３，ｐｐ．１６９－１９０．
①　Ｔ　ｎ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Ｃａｈｎｍａｎ，ｅｄ．，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　ｎｎｉｅｓ，Ａ　Ｎｅ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ｐ．２４９－２５０．



构成的现代 “社会”中，这一 “社会”的纽带究竟以何种规范形态出现在个体的生

活、思想和感情中呢？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对话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的复杂形态。在

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到彼此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人明确地

意识到，社会就是他的世界，自己是这个社会世界的成员，他的个体意识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社会意识决定的。但伴随这种社会意识，现代社会的成员还有一种对自身

个体自由的反思性关注，并努力借助社会世界中的多元倾向和系统分化来寻找这种

个体自由的实现方式。从卢梭、康德到涂尔干的个人主义道德理论确实敏锐地发现，

这种个体自由通过普遍性的反思建立了现代社会意识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在这

一点上他们无疑超越了功利主义的个人理论。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即使这样一种

以 “人性”为核心的个人主义 “宗教”，仍然不能使现代社会摆脱功利主义思想得以

形成的社会心态———人们会在社会中形成 “争斗”甚至 “战争”的关系。因此，关

注现代社会规范基础的社会 理 论 必 须 回 答：在 一 种 “有 机 性”的 社 会 依 赖 关 系 中，

甚至在一种自由人彼此尊重的社会世界中，一种 “机械性”的社会心态何以会出现

呢？在社会学家经常探究消极团结背后隐藏的有机社会纽带的社会性同时，一个同

样重要的问题是，何以这样的社会关系甚至社会纽带最终表现为一种社会敌意，甚

至 “反社会性”，抑或一种以 “争 斗”为 根 本 特 征 的 社 会 关 系 形 态？个 人 与 个 人 之

间，甚至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对立的社会秩序，其 “社会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才是帕森斯的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真正意涵。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现代社会

理论的基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１７世纪现代自然法哲学家那里，重新考察自然法哲

学对 “社会性”的理解。

三、格劳秀斯：社会的权利构成

作为现代道德哲学的重要 奠 基 者，格 劳 秀 斯 明 确 将 人 的 社 会 性 视 为 “自 然 法”

的基础。在 《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的理论性 “导言”中，面对将法权视为自利的产

物，从而否定自然法权 （ｉ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的做法，① 格劳秀斯反驳说，人这种动物的

独特性就在于他具有 “社会欲望”（ａｐｐｅｔｉｔ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因此人在行动时，受到这

种人性特有的内在原则———一种和人的理智相对应的 “对社会的守护” （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的推动。这种与其同类和平生活的倾向，就是 “法权”的源泉。②

从表面上看，格劳秀斯从 “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ａｓ）出发反驳功利的正义观，不过

是重复亚里士多德有关 “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古典学说。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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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ｃｉｓ，Ｌｅｉｄｅｎ：Ａ．Ｗ．Ｓｉｊｔｈｏｆｆ，１９１９，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ｃｋ，ｅｄ．，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ｕｎｄ，２００５）．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ｃｉｓ，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６－８．



劳秀斯 “法权”学说的概念 结 构，就 会 发 现，格 劳 秀 斯 自 然 法 学 说 中 的 “社 会 性”

和亚里士多德笔下完满实现人性的 “城邦世界”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格劳秀斯明确

指出，他所说的 “法权”（ｉｕｓ）有三个涵义：１．正当的事情；２．一个人格的道德品

质，使其可以正当地拥有某个东西或者做某件事；３．和法 （ｌｅｘ）同义，指的是约

束我们去做正当事情的道德规则。① 从 “法权”概念的历史发展看，格劳秀斯提到的

第一个涵义属于传统的所谓 “客观法度”的概念，这一概念把ｉｕｓ看作一种正当的客

观尺度，用来引导或者约束共同体成员的道德行动，而第三个涵义则是在中世纪晚期

出现的，强调 “道德约束”的客观法的概念，其核心含义是作为道德约束力的 “义

务”。然而居于格劳秀斯 “法权”讨论核心的却是第二个涵义，一个典型的主观权利

的定义，特别是当我们在完备意义上考虑人的道德品质，即其道德能力时，格劳秀斯

称之为 “严格意义上的法权”（ｉｕｓ　ｐｒｏｐｒｉｅ　ａｕｔ　ｓｔｒｉｃｔｅ　ｄｉｃｔｕｍ），其中包含了对于现代社

会最重要的自由和财产这些概念。对于这一 “严格意义上的法权”来说，其关键意涵

在于人与人彼此之间对于各自所有的 “属己”领域的尊重和相应的道德义务。②

在 《战争与和平的法权》“导言”中，当 讨 论 人 性 中 的 社 会 欲 望 是 法 权 的 源 泉

时，格劳秀斯列举了严格意义上的法权包含的诸项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不去

侵夺他人所有 （ａｌｉｅｎｉ　ａｂｓｔｉｍｅｎｔｉａ），以及恢复我们拥有的他人所有或者由此得到的

收益。在格劳秀斯看来，这些内容正是 “严格意义上的法权”真正的意涵，即 “彼

此让对方用自己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法权概念被浓缩在格劳秀斯的

“社会”概念中：“社会就是要努力实现，在共同体的活动和协作下，每个人完好地

享有他自己的”。如果说，正义的任务就是要确保人类社会不受冒犯的话，那么其枢

纽就是这个 “属于自己的”（ｐｒｏｐｒｉｕｍ或ｓｕｕｍ）概念。“共同体的活动和协作”只

是 “每个人完好地享有他自己的”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因此，人的社会性就集中

体现在这个 “每个人自己的”空间里。侵犯他人的权利，就是与社会抵触的行为。③

在 《战争与和平的法权》这部力图为战争建立法权依据的 “国际法”著作中，格

劳秀斯同时借助法权的三个意涵来为战争提供正当性依据，然而这一战争法权的社会

空间却是由 “每个人自己的”这一主观权利规定的空间。在格劳秀斯看来，战争不仅

不与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冲突，也不必然与 “社会的本性”相抵触。自然权利只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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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ｃｉｓ，Ｉ．ｉ．４－９．
Ｅｓｐ．ｓｅｅ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ｃｉｓ，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１０．有关ｉｕｓ概念从 “客
观法度”向 “主 观 权 利”的 转 变，参 见 Ｍｉｃｈｅｌ　Ｖｉｌｌｅｙ，Ｌ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ｅｎｓéｅ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２００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ｃｋ，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ｃｉｓ，Ｉ．ｉ．８，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９－１０，４４，Ｉ．ｉｉ．１ ；参 见

Ｋａｒｌ　Ｏｌｉｖｅｃｒｏｎａ，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Ｌｏｃ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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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那些和社会相抵触的暴力，也就是侵犯他人 “权利”的暴力。① 战争的正当性既不

再取决于在生活方式正当性上的友与敌的争执，也并未彻底转变为主权国家之间纯

粹形式化的权力对抗，② 而是以个体彼此的权利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正当性。

格劳秀斯对所有权起源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个人权利与其社会概念之间的紧密

关联。根据格劳秀斯的理论，个人对财产的私有权，是从人的共有开始的：

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立即普遍地授予人类一种支配那些天性较低的东西的

权利，后又在洪水之后再次恢复了这一权利……由此，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即抓

取他想要的东西以便自己的使用，而且可以消费他能消费的东西。这种普遍权

利的使用在当时起了所有权的作用。因为人只有借不正义才能攫取 “每个人为

自己抓取的”东西。③

但如果这种普遍的用益权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ｕｓ）可以发挥后世私有财产权的作用，那么究

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共有状态向财产私有的过渡？格劳秀斯认为，之所以这种状态不

能持久，是因为人不再具有这种极度的单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也非常罕见。格

劳秀斯在借助 《圣经》历史来描述人们从这种 “纯真单纯的生活”逐渐迈向财产私

有的过程时，列举了三条最重要的因素：“善恶的知识”、“敌对与杀戮”和 “野心”。

从这些对人类生活的描述看，人类社会的现代结合方式并不意味着原始单纯的 “和

谐”，也不直接依赖在现实中 非 常 罕 见 的 “相 互 的 爱”，而 是 借 助 财 产 权 利 的 分 隔，

通过对 “属己”领域的建构，从而实现和平、舒适的生活。财产所有权以及在此基

础上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格劳秀斯笔下，是现代社会的决定性构成因素。④

从格劳秀斯对财产社会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共有到社会性结合的过程，恰恰被格

劳秀斯理解为一种主观权利逐渐构成的过程。这一主观权利是所有权社会中产业和劳

动的前提，是现代舒适而精致生活方式的基础，但这一主观权利并不是单纯的自利，

而是包含了彼此权利，不去侵夺他人的 “属己”领域的 “社会欲”或者对 “社会的守

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构成个体主观权利的基础，因此，格劳秀斯才得以

重新界定道德与 “自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或者说功利关系只有基于这

种自然社会性才有可能。格劳秀斯的 “自然社会性”学说，恰恰回答了涂尔干有关现

代社会团结的问题：契约的消极团结背后确实存在社会性的力量，但这一社会性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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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ｃｉｓ，Ｉ．ｉｉ．１－２．
参见施密特对格劳秀斯战争理论的批评，在我们看来，施密特的批评未能恰当把握格

劳秀斯战争理论背后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解。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Ｔｈｅ　Ｎｏｍ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ｅｌｏ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１５９－１６２．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ｃｉｓ，ＩＩ．ｉｉ．２．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ｃｉｓ，ＩＩ．ｉｉ．２．参考普芬多夫对格劳秀斯财产理论的评

论，特别 是 对 “相 互 的 爱”这 一 点 的 讨 论，Ｓａｍｕｅｌ　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Ｄｅ　Ｊｕ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ｅ　ｅｔ
Ｇｅｎｔｉｕｍ，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１９３４，ＩＶ．ｉｖ．９．



是依靠 “相互的爱”，或者说 “人们彼此倾向对方的感情”。事实上，在由每个人 “属
己”的权利构成的世界中，争执乃至战争都是难以避免，甚至必不可少的。从自然社

会性出发对现代社会的这一理解，恰恰是霍布斯秩序问题的真正根源。

四、霍布斯：自然状态的社会性

表面上，霍布斯描述的人在 “自然状态”下的状况与格劳秀斯对人的自然社会

性的分析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霍布斯明确批评了人自然上适合社会的学说：

这条原理尽管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却是不能成立的，其错误在于它立足于
对人性的浅薄之见。只要深入地考察人为什么要聚合在一起，以及他们为什么
喜欢相互交往的原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因为人的
天性如此，而是出于偶然。因为如果人们天性爱人的话———我这里的意思是人
把他们作为人去爱———就无法用理性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人，人对人的爱却是
不同的；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人都愿意寻求与某些人而不是别的人相伴，与这
些人交往，给他带来荣誉和利益。所以说，我们天性上不是在寻求同伴，而是
在从中追求荣誉或好处。这才是我们主要追求的目标，同伴倒在其次。①

在霍布斯的笔下，若没有外在的强制权力的压服，人们便彼此疑惧，都试图用

暴力或欺诈建立对他人的支配，从而保全自身。这种从自我保存出发导致的一切人

对一切人的战争，使产业没有位置，因此通常与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活动都无法

进行。② 这与格劳秀斯力图描述的自然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

界。然而，卢梭却指出：

当我听说，格劳秀斯被人捧上了天，而霍布斯却备受责难，我看出来，没
有几个明理的人读过或者把握了这两位作者。真相是，他们的原则是完全相似
的，他们的不同只是在表达方式上。③

在什么意义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与格劳秀斯的自然社会性观点具有 “完全相

似的原则”呢？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讨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

个问题。

在回答自然法哲学家所谓的 “自然状态”究竟是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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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ａｎ－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ｍｉｌｅ　ｏｕ　Ｄｅ　ｌé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９，ｐ．６７２；《爱 弥

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７０３—７０４页。



时，普芬多夫逐条批评了霍布斯用来证明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理由，指出不但自

然状态下的散居生活使人无法彼此加害，而且霍布斯洞察到的人类欲望也并不足以

导致普遍战争，人与人之间尽管存在猜疑和不信任，但并不意味着战争。普芬多夫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的自然状态……并非战争状态，而是和平状态，这种和平的

基础是如下的 （自然）法：一个人不应伤害没有伤害他的人；他应该允许每个人享

用他自己的财物；他将忠实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只要没有受到其他更紧迫的义务

的要求，他将自愿促进他人的好处”。①

然而，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他站在格劳秀斯的

立场上反对霍布斯。在论述自然法的人性基础时，普芬多夫明确指出，“和所有其他

动物一样，人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他最爱他自己，他竭尽一切方式来保存他自己，

努力获取在他看来好的东西，排斥在他看来坏的东西”。这种自爱或自我保存作为自

然法的基础，并非社会性的对立面。恰恰相反，自我保存要求人这种最弱小无助的

动物必须借助同伴的协助：“这样一种动物，要想在他所处的状况下存活并享用财

物，就必须进入社会，也就是说，愿意和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相处，对 待 他 们 时，

不是认为他们可能会加害他，而是他们有理由来保存或推动他的好处。”普芬多夫由

此得出了一条根 本 的 自 然 法，即 人 彼 此 要 保 持 一 种 “社 会 性”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ａｓ），这 种

“社会性”恰恰是自爱或自我保存所要求的。因此，普芬多夫在讨论霍布斯自然状态

学说时才强调，不应该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生活对立起来，因为 “那些生活在自然状

态中的人，可能、应该、而且经常习惯于过着社会的生活”。②

普芬多夫的讨论表明，霍布斯对自然社会性的批评并没有排除社会关系作为自我

保存基本手段的可能性，他只不过强调，自我保存或自爱才是真正的目的，而社会性

不过是手段。普芬多夫只是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中排除了实际战争状态的持久存

在，并没有否定敌意或猜忌的广泛存在，而这正是霍布斯所谓 “战争状态”的真正意

涵。③ 不过，“社会生活”的手段化，以及争斗的普遍存在，在何种意义构成了一种特

殊的社会关系形态？普芬多夫此处的分析仍然未能让我们充分理解卢梭对霍布斯的一

个重要批评。在卢梭看来，霍布斯的真正错误，不在于将独立却具有社会关联的人之

间的关系描述为战争状态，而在于 “将自然人与他们眼前的人混为一谈”。④ 正是卢

梭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的这一批评提醒我们注意到帕森斯理解霍布斯的一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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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偏差，并指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 “秩序问题”得以产生的根源。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霍布斯在批评自然社会性的学说时明确指出，这一学说

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社会本身，而是为了荣誉和

利益。普芬多夫则反对说，自爱或自我保存，也就是对自我利益的寻求，恰恰要求

他人的协助。然而这种对他人的 “社会”依赖，之所以不能排除敌意或猜忌，根本

的困难并不在于合作的稳定性面临博弈困境，而首先在于人性中寻求超过别人的根

深蒂固的欲望。自然状态之所以是战争状态，其根源并不仅仅是资源的稀缺。竞争

和 “稀缺感”其实来自人与人的 “比较”。根据霍布斯的人性学说，在所有人那里，

都有一种追求权力永无止境、至死方休的欲望。人彼此的比较，来自于人的 “价值”

或 “身价”，但这种价 值， “并 非 绝 对 的，而 是 一 种 取 决 于 他 人 的 需 要 和 判 断 的 东

西”。① 正是因为人的欲望和幸福的实现，都要借助于这种至死方休的相互比较意义

上的竞争，人出于自我保存而要求他人协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支配的追

求，而非相互信任的结合。荣誉或者荣耀恰恰威胁了格劳秀斯在利益方面实现的自

爱与社会性结合的观点。②

然而，人的这种社会性比较，或者说对于超过他人的追求，就其根源来说，却

是人自我保存的本性，即人对于自身权力的追求。自然平等的人，当预见到他人对

自己生命、自由和劳动成果的威胁，会采取一切手段谋求自我保存，“直到他看到没

有其他权力足以危害他为止”。支配，特别是对人的支配，这一权力的增长被霍布斯

视为 “人们自我保存的必要手段”，是自然状态下人面对未来的疑惧所不得不努力寻

求的 “现在的手段”。一旦他停 止 对 权 力 的 不 断 追 求，特 别 是 对 权 力 增 长 的 未 来 追

求，“就会连现在的权力以及取得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③ 根据霍布斯的这一分

析，自我保存并非是对自我存在感的孤独体验，④ 而是社会性的对抗，是不断与他

人比较，估价他人，判断他人对自己的估价，寻求一切手段支配他人的社会性存在

状态，是一种在社会结合中才可能发生的社会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状态之所以会是战争状态，并不仅仅是人的 激 情 的 作 用，

而是理性与激情的混合效果。在这里，从涂尔干到帕森斯对于霍布斯以及整个自然

法传统的功利主义解释忽视了自然状态中理性的角色是这种激情导致恐惧和敌意的

重要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然状态下普遍战争的根源，在于彼此自然平等

的人却要争取超过他人的荣誉。但这一人性的内在张力之所以会带来人们之间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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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卢梭对 “自 然 人”孤 独 的 描 述：Ｊｅａｎ－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　ｌｏｒｉｇｉｎｅ　ｅｔ　ｌ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ｌｉｎéｇａｌｉｔéｐａｒｍｉ　ｌ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９，ｐｐ．８１ｆｆ．



惧，正在于霍布斯的 “自然人”清 楚 人 的 自 然 处 境 与 其 欲 望 或 幸 福 这 一 根 本 张 力。

人的自然平等，在霍布斯看来，最终就体现在 “杀人”能力的平等上。① 正是理性

地预见到了这种平等的威胁，人们才竭尽全力扩张自己的支配力量，从而尽可能摆

脱 “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对于支配权力的不懈追求并不仅仅是人的激情的作

用，也是人对自 然 状 态 下 自 然 平 等 蕴 含 的 危 险 的 理 性 判 断。自 然 状 态 下 的 恐 惧 是

“社会”意义上的恐惧，是人们相互比较的社会激情与人们自然平等的社会处境共同

构成的 “社会情感”。霍布斯在 《论公民》中为反对 “自然社会性”理论所列举的人

性状况，② 正 如 卢 梭 所 敏 锐 指 出 的，是 每 个 在 现 代 社 会 中 生 活 的 人——— “眼 前 的

人”，而不是什么野蛮人之间的关系，更不是摆脱了人的社会性的所谓 “自然人”之

间的关系。③

如果 说 在 涂 尔 干 的 意 义 上，卢 梭 式 的 自 然 状 态 及 其 “野 蛮 的 个 人 主 义”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ｅ　ｓａｕｖａｇｅ）即使不是不道德的 （ｉｍｍｏｒａｌ）、反社会的，也至少是 “与

道德无关”（ａｍｏｒａｌ），“与社会无关的”（ａｓｏｃｉａｌ），④ 那么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恰

恰是非常 “道德”，非常 “社会”的，借用帕森斯的批评者的话说，甚至是 “过度社

会化”了。⑤ 但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理论，和格劳秀斯对于自然社会性下战争正

当性的论述一样表明，“自然状态”下的这一 “社会性”本身并不足以排除社会化了

的人之间的彼此敌意、相互猜忌，甚至人和人之间的普遍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人

的敌意和战争正是这种 “社会化”的平等、竞争和恐惧的结果。自然状态之所以是

战争状态，其根源正是人的这种 “自然社会性”。没有自然社会性，战争作为人与人

之间关系所形成的一种 “状 态”也 不 可 能 出 现。战 争 状 态 是 一 种 被 构 成 的 社 会 性，

而并非偶然发生的冲突行为，也绝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如果社会秩序的规范性意

味着社会成员在行动取向上的相互针对，那么霍布斯笔下的 “自然状态”，恰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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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Ｄｅ　Ｃｉｖｅ，ｉ．３；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ｘｉｉｉ．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Ｄｅ　Ｃｉｖｅ，ｉ．２；《利维坦》有类似的段落：“那么我们不妨让这种人考

虑一下自己的情形。当他外出旅行时，他要带上武器并设法结伴而行；就寝 时，他 要

把门闩上；甚至就在屋子里面，也要把箱子锁上”（ｘｉｉｉ．１０）。
卢梭认为，霍布斯 “把满足大量欲望 的 需 要 不 适 当 地 加 到 野 蛮 人 的 自 我 保 存 中，而 这

些欲望是社会的产物”，霍布斯描述的战争状态恰恰表明，这种自然状态中的人是相互

依赖 的。Ｊｅａｎ－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　ｌｏｒｉｇｉｎｅ　ｅｔ　ｌ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ｌｉｎéｇａｌｉｔé
ｐａｒｍｉ　ｌ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ｐｐ．６９，８３－８４，８７．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Ｄｅ　ｌ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涂尔干：《孟德斯鸠

与 卢 梭》，第 ６８ 页；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ｖｉｅ　ｄｕ　ｃｏｒｐ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ｌｏｎ

Ｓｃｈａｅｆｆｌｅ，Ｔｅｘｔｅｓ，Ｉ． ｌéｍｅｎｔｓ　ｄｕｎｅ　ｔｈéｏｒ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Ｐａｒｉｓ：Ｍｉｎｕｉｔ，１９７５，ｐ．３７０．
Ｄｅｎｉｓ　Ｈ．Ｗｒｏｎｇ，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６，ｎｏ．２，１９６１，ｐｐ．１８３－１９３．



了韦伯社会类型学 的 洞 察 力， “争 斗”或 者 战 争 本 身 就 是 社 会 行 动 的 一 种 基 本 形

态。①

但是基于这种自然社会性的社会关系如何能够成为一种稳定持久的秩序这一帕

森斯的问题，却仍然悬而未决。在 “争斗”和 “社会化”之间，社会学仍然未能找

到社会秩序缺失的规范环节。在霍布斯的学说中，人类社会生活的 “规范”基础始

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②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缺乏规范性的环

境，也是一个道德义务很难发挥作用的环境。无论从契约出发界定道德义务，还是

将自然权利转化为自然法，“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力量导致的恐惧，就不足以约束人们

的野心、贪欲、愤怒和其他情感”。③ 因此，从霍布斯到普芬多夫的自然法哲学家普

遍认为，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规范结构，不能只凭借自然社会性实现，而

要借助国家的外在强制权威所带来的恐惧来保证。④ 这正是帕森斯对以霍布斯为代

表的早期自然法政治哲学提供的社会秩序解决方案不满的根源。只不过，帕森斯采

取涂尔干的取向对功利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并没能彻底解决自然法社会理论留给

现代性的持久困难。

五、社会性的演进与社会学的 “去社会化”

从格劳秀斯和霍布斯等人的自然法学说可以看出，帕森斯所谓的 “霍布斯的秩

序问题”正是在自然法哲学的自然社会性概念基础上产生的，并在自我保存与社会

性的自然法关联中形成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概念结构。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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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①

②

③
④

参 见 韦 伯 对 滕 尼 斯 “共 同 体—社 会”概 念 的 改 造，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Ｋｌｎ：Ｋｉｐｐｅｎｈｅｕｅｒ　＆ Ｗｉｔｓｃｈ，１９５６，Ｉ．８，Ｓ．２７－３１．韦伯：《经济与社会》
第１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ｕｎｄ，

１９９１，ｐｐ．２９１－３５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ｘｉｖ．５－６，１８．
普芬多夫对于 亚 里 士 多 德 “人 是 政 治 的 动 物”的 澄 清，特 别 有 助 于 我 们 理 解 这 一 点。
在普芬多夫看来，亚里士多德这一著名学说的真实意涵是，“人在宽泛的意义上是社会

的动物，但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指人天生就被带入政治社会，或者天生适于政治社会

……人们愿意生活在一起并不能推出他们就愿意进入政治社会，因为这种欲求可以通

过初级社会或者与他人的亲密交往来得到满足”，但只有政治社会才能给人们提供最大

的安全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Ｄｅ　Ｊｕ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ｅ　ｅｔ　Ｇｅｎｔｉｕｍ，ＶＩＩ．ｉ．３，１）。对此，滕尼斯

特别指 出，这 里 的 关 键 问 题 就 是 “政 治 社 会”与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社 会 性 的 区 分。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Ｈｏｂｂ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Ｚｏ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ｋｏｎ，＂ｉｎ　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ｕ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ｐｐ．４８－６１，ｅｓｐ．ｐｐ．５２－５３）



会在自由个体的主观权利基础上构成的人类交往关系的性质。虽然早期现代自然法

哲学家，特别是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会将这样一种交往关系看作人与人结合的基

础，一种自然社会性，但霍布 斯 的 “自 然 状 态”学 说 鲜 明 地 暴 露 了 这 种 “社 会 性”

本身的弱点。虽然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学说，正如卢梭敏锐指出的，实际上并不

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否定，而恰恰是现代社会的 “社会性”的充分体现，但这种人在

欲望和行动中以他人为指向的社会性，只能导致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猜忌与不信任，

难以为长期稳定有效的规范秩序提供坚实的基础，最终不得不借助国家强制权力，

以外在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然而，对自然法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 “自然状态”学说的修正乃至扬弃，促

进了 “社会性”概念的进一步发展。洛克对财产和劳动的著名分析，发展了格劳秀

斯和普芬多夫著作中有关财产所有权的自然法主题，揭示了在所谓 “自然状态”中，

人类交往方式，可以在独立于甚至先于国家权力的条件下，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关

系。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洛克指出，自然状态是和平状态而非战争状态。① 而且通

过考察财产从共有状态向私人所有权的转化，洛克之后的道德哲学家逐渐将 “自然

状态”概念从理性的 “原则”转变为较具历史意涵的人类学概念。自然社会性概念

的历史化，特 别 是 对 “社 会 关 系”的 比 较 类 型 分 析②和 历 史 分 析 的 发 展 （尤 其 是

“社会阶段理论”的出现），③ 使道德哲学家和新兴的社会科学家日益将 “社会秩序”

看作独立于人为建立的国家的一种自发演进的秩序。④ 超越个体道德动机，甚至能

将 “个体邪恶”转变为 “社会的天堂”的社会机制⑤的发现，赋予了 “社会性”以

新的意涵。“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ｂｌｅｎｅｓｓ）不是人对同类的自然感情、相互的爱，而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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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ＩＩ．ｉｉ－ｉｉｉ，ｖ；Ｊａｍｅｓ　Ｔｕｌｌｙ，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ｌｏｉｓ＂，ｄａｎｓ　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５１，

Ｉ．ｉ，ＩＩ．１９；涂尔干： 《孟德斯鸠 对 社 会 科 学 兴 起 的 贡 献》， 《孟 德 斯 鸠 与 卢 梭》；阿 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章。

Ａｄａｍ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Ｉ．ｉ－ｉｉｉ，ＩＩ．
Ｉｓｔｖａｎ　Ｈｏｎｔ，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ａｍｕｅｌ　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Ｐａｇｄｅｎ，ｅｄ．，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２５３－２７６；Ｒｏｎａｌｄ　Ｌ．Ｍｅｅｋ，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ｇｎｏｂｌｅ
Ｓａｖａ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Ｔｈｕｓ　Ｅｖｅｒｙ　Ｐａｒｔ　Ｗａ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Ｖｉｃｅ，Ｙｅ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Ｍａｓｓ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Ｔｈｅ　Ｇｒｕｍｂｌｉｎｇ　Ｈｉｖｅ，ｏｒ　Ｋｎａｖｅ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Ｈｏｎｅｓｔ，＂ｉｎ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

Ｔｈｅ　Ｆ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ｅ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ｕｎｄ，１９８８．



“我们许多人赖以相互协作，从而结合成为一体的某种自然适应性”，① 因此，在根

本上取决于人与人相互协作、相互联合的性质，一种 “看不见的手”。② 伴随这种形

态的 “社会性”概 念 的 发 展，格 拉 斯 哥 的 道 德 哲 学 家 们 通 过 阐 明 “无 偏 旁 观 者”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的概念和社会德性的理论，为 “社会”独立于政治强制权力建

立稳定的规范秩序提供了道德心理学的基础。③ “社会性”发展的第二阶段，最终从

自主的社会秩序和具有普遍判断能力或普遍道德情感的行动者出发回应了 “霍布斯

的秩序问题”，并将这一问题从自爱个体与国家外在强制秩序的二元对立转变为道德

行为的个体与超越个体意图的、主要体现在意外后果中的社会机制的二元关系。

涂尔干对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学和塔尔德 （Ｊｅａｎ－Ｇａｂｒｉｅｌ　Ｔａｒｄｅ）倡导的模仿心理

学的批评，韦伯 （以及涂尔干）与德国国民经济学的争论，以及德国社会理论家对

“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理性化命题的发现，这些经典社会学理论的

努力，不仅逐渐将 “社会”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对象，而且明确形成了具有社会

取向的个体社会行动者与规定或影响个体行动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基本二

元架构。帕森斯自 《社会行动的结构》开始的一系列努力，正是试图创造性地综合

“社会性”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理论洞察力。帕森斯本人从 “单位行动”概念发

展到 “社会系统”概念的理论进展，意味着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已经在整体上被

纳入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思想框架中。

但社会学理论在发展现代政治社会思想中的 “社会性”概念的同时，也日益将

“社会”理解为不仅独立于国家的政治秩序，也独立于财产、劳动、贸易乃至市场机

制这些所谓 “经济”活动的 “社会关系”和 “社会秩序”。社会学的学科化，恰恰将

决定现代社会主要特征的财产和国家等问题逐渐放逐到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反而

着眼于从 “共同体”的角度来判定一个现象或制度在何种意义上是 “社会”的，从

而致力于挖掘现代社会的各种分化秩序中的所谓 “社会因素”，以及这些不同秩序之

间在社会机制、结构和系统意义上的关联。社会学试图通过 “去政治化”和 “去经

济化”来摆脱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学学科，从而对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给出社会学的规范解答。但颇为悖谬的是，这种寻求真正 “社

会秩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导致了社会学本身的 “去社会化”。社会秩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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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①
②

③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Ｔｈｅ　Ｆ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ｅｓ，ｖｏｌ．ＩＩ，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４，ｐｐ．１７９ｆｆ，１８３．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ＩＶ．ｉ－ｉｉ，ｐ．４７７，参考斯密对于 “完备自由和

正义的自然系统”（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讨论，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Ｖ．ｉｉ．ｖｉｉ，ｉｘ．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Ａｎ　Ｅｎｑｕｉｒ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ｖｉｉｉ－ｉｘ；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ｕｎｄ，１９８４，ＩＩＩ．ｉｉ－ｉｖ．



么意味着 “共同体”意义上的团结乃至统合，要么意味着系统意义上的功能相互依

赖或者结构上的相互作用，而恰恰是 “社会”意义上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家眼前消

失了。“社会”的消失，恰恰使社会学家在分析乃至诊断各种现代社会现象时，丧失

了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真正前提。

现代社会学理论中社会与个体之间难以克服的二元对立关系，正如帕森斯敏锐

意识到的，是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一个结果。只不过帕森斯并没有看到，功利

主义形态的个体主义，并不是妨碍我们回答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真正困难，而

不过是 “社会性”概念的一个阶段，背后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形态。无论

韦伯在伦理理性化和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建立的自由社会行动的张力，还是涂尔干

在唯心论意义上的个体主义与功能相互依赖的有机团结之间试图找到的勾连，都并

不仅仅意味着对格劳秀斯—霍布斯意义上的 “社会性”的超越或者取代，相反，其

本身的理论意涵，特别是其中对现代社会规范秩序的理解，都必须重新回到滕尼斯

在 “共同体”与 “社会”的对立中发现的现代社会的道德前提与伦理困境：一种基

于个体自由选择的人为社会关系，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撇开现代社会的这

一霍布斯的前提，社会学家不仅无缘把握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也最

终难以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作用或可能重新生根的那些 “共同体”，① 从而

注定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无所适从。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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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最重要的一项研究 （其意义仍未被充分认识到），是帕森斯的遗

著 《美国社会》。这一帕森斯本人戏称为 “社会结构的行动”的著作，可看作他对 “霍

布斯的秩序问题”的最终回答。面对现代社会中霍布斯倾向与涂尔干倾向的对抗，在这

本他晚年投入巨大精力的研究中，帕森斯试图超越滕尼斯的著名对立，给予这一困扰

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一个美国式的回答。只不过问题是，“社会共同体”的美国形

态能否让现代社会 的 涂 尔 干 倾 向 真 正 驯 服 其 霍 布 斯 倾 向。（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ｏｕｌｄｅｒ：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７，ｅｓｐ．
ｐｐ．７０－７３）




